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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坚持脱贫摘帽不摘责

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始终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维护好发展好群

众切身利益。《条例》作出上述规定，彰显

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中对党组织

和党员的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从而督

促相关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继续把责任扛

在肩上、抓在手上，做好乡村全面振兴各

项工作，特别是要切实防范和纠正在乡

村振兴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郝敏）

【条文】

第一百三十条 工作中不负责任或

者疏于管理，贯彻执行、检查督促落实上

级决策部署不力，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

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直接

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

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

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

推卸责任，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

影响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解读】

《条例》第一百三十条第二款规定，

“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

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

卸责任，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

响的”，要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这里所

规定的相关情形是对“新官不理旧账”的

法规化表述。“新官不理旧账”是个形象

的说法，表面看起来是“旧账”，实际上接

手它、解决它本身就是新任领导干部的

职责。新上任的领导干部，不仅要接过

权力，更要接下责任，一任接着一任干，

以事不避难的态度解决“旧账”、及时止

损。但在实践中，仍有领导干部以班子

换届、岗位调整为借口，对一些历史欠

账、“半拉子工程”、遗留问题，选择视而

不见、久拖不决，这本质上是回避矛盾、

不负责任，没有切实践行正确的权力观、

政绩观、事业观。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中，提出需要解决6个方面突出问题，其

中“担当作为方面”就包括缺乏担责意

识、遇事明哲保身、不敢动真碰硬等表

现，直指“新官不理旧账”行为的要害。

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在《条

例》中专门增写这一款规定的深刻用意，

提高认识、切实履责，将解决以往矛盾问

题转变为未来发展动力，在解决“旧账”

中建立“新功”。 （郝敏）

【条文】

第一百三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

一，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

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

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热衷于搞舆论造势、浮在表面；

（二）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

落实文件，在实际工作中不见诸行动；

（三）脱离实际，不作深入调查研究，

搞随意决策、机械执行；

（四）违反精文减会有关规定搞文山

会海；

（五）在督查检查考核等工作中搞层

层加码、过度留痕，增加基层工作负担；

（六）工作中其他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行为。

【解读】

《条例》第一百三十二条在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的违纪情形中新增三项规

定，包括“脱离实际，不作深入调查研究，

搞随意决策、机械执行”“违反精文减会

有关规定搞文山会海”“在督查检查考核

等工作中搞层层加码、过度留痕，增加基

层工作负担”。这些都是当前搞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比较典型的行为表现，在调

研中党员群众反映强烈。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党严格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

实，持续纠治“四风”，把纠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取得明

显成效。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锲而

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深

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内的一

个顽瘴痼疾，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

使命任务的大敌，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

比如，有的搞“拍脑袋”决策，“一刀切式”

落实；有的像打造旅游线路一样打造“经

典调研线路”，习惯于搞“作秀式”“盆景

式”“蜻蜓点水式”调研；有的督查检查考

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过度留

痕，大搞“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有的在三

令五申之下仍然搞文山会海，等等。《条

例》对此作了有针对性的规定。广大党

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的危害，自觉摒弃和抵制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坚决纠治党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动真碰硬、务求实效。（曾婧雅）

【条文】

第一百三十九条 进行统计造假，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

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统计造假失察，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

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

分。

【解读】

《条例》新增第一百三十九条，明确

对进行统计造假以及对统计造假失察行

为的处分规定。这一规定是针对执纪监

督中发现的典型违纪现象。比如，有的

地方党委、政府负责同志不顾发展实际，

为了虚增GDP数值，通过召开党委常委

会和经济调度会等方式，强令、授意、指

使部门、基层或者统计调查对象编造虚

假统计资料；有的地方统计部门胆大妄

为、肆意篡改，造成统计数据严重失实；

“新官不理旧账” 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统计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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